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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訴願決定書（案號：10900007）       

金管訴字第 1090193072 號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地址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○路○巷○弄○號○樓 
 

上列訴願人因檢舉事件，不服本會保險局109年3月13日保

局(產)字第1090131293號書函、109年3月18日保局(產)字第

10901311191號書函、109年4月7日保局(產)字第1090132277號函

、109年4月16日保局(產)字第10901322091號書函、109年5月12

日保局(產)字第1090136603號書函、109年5月25日保局(產)字第

1090137622號函(下稱該6函)、本會證券期貨局109年4月24日證

期(發)字第1090340051號書函等(下與保險局上開函示稱該7函)

，提起訴願，本會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不受理。 

  理 由 

一、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

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提 

起訴願。次按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 

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

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復按 

「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，並非對人民之請求 

有所准駁，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，非訴 

願法上之行政處分，人民對之提起訴願，自非法之所許」， 

改制前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可資參照。又對於非行 

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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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規定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另最高行

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124號判決意旨：「法令若未賦予人民申

請權，人民聲請（申請）、陳情或檢舉僅係促請行政機關考

量是否為其請求之行為，無論行政機關之答覆如何，對於該

提出請求的人而言，均不生何種法律效果，非行政處分，亦

不直接影響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，即不得對該答覆提起撤銷

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。」 

二、 訴願人向本會保險局檢舉○○○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

○○○○)涉有不當得利、違反保險相關法令及證券交易法

相關規定，本會保險局以109年3月13日保局(產)字第

1090131293號書函等6函回復訴願人，請渠提供進一步事證

憑辦，該局當依行政程序處理。至其指稱第一產險涉違反證

券交易法相關規定部分，經本會保險局函請本會證券期貨局

卓處，該局109年4月24日證期(發)字第1090340051號書函復

訴願人，其所陳事項該局已錄案，並依行政程序辦理。訴願

人對該7函內容不服，認本會保險局等涉有未依行政程序法

相關規定辦理而提起訴願。 

三、 查本會保險局及證券期貨局該7函所為之回復，其性質屬回

復訴願人陳情案件之公務文書，內容僅為單純之事實敘述，

並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，亦無

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，非屬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。是

故，訴願人針對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，揆諸首揭規定，於法

不合，應不受理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決定如

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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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會 主任委員  邱淑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吳志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杜怡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三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洪秀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曾宛如(迴避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蔡昌憲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 8 月   2 6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任 委 員 黃 天 牧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